
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

教師擔任導師實施辦法 
民國 92年 8 月 29日 校務會議通過 

民國 99年 11月 17 日 擴大行政會議修訂 

民國 100 年 2月 10 日校務會議通過 

 

第 一 條  本辦法依據教師法第十七條規定訂定之。 

第 二 條  本校每班置導師一人，由導師遴選委員會依導師遴選要點就專任教師

中遴選提報校長聘兼之。 

第 三 條  導師以指導各班學生至畢業時為原則，儘可能不予更動。 

第 四 條  各班導師對於學生之性向、興趣、特長、學習態度、及家庭環境等應

有充分之瞭解，對於學生之行為、學業及身心健康，均應體察個性及

個別差異，根據教學及學生事務(訓導)等計畫，實施予適當之指導，

鼓勵學生優良表現，使其正常發展，養成健全人格。 

第 五 條  導師輔導學生之方式，除個別指導外，各班導師應充分利用課餘時間

指導學生、舉行座談會、討論會、以及其他有關團體生活之指導。 

第 六 條  各班導師根據學生綜合資料記錄卡之記載，應針對學生缺點，輔導改

進。除每學期彙送輔導室外，並於可能範圍內，實施家庭訪問，及與

學生家長或監護人聯繫。如平時發現學生有其他特殊之事項，應即時

通知家長並記錄之。 

第 七 條  本校每學期至少應召開學生事務會議兩次，討論工作實施情形，並研

究有關學生事務工作(訓導與輔導)之共同問題。 

第 八 條  導師宜適時參加輔導知能之進修或研習，以增進專業知能，提昇輔導

學生之能力。 

第 九 條  導師輔導學生得視實際需要，移請學生事務處(校務處)、輔導教師或

其他相關單位協助處理。 

第 十 條  教師擔任導師，導師費及減授時數依相關規定辦理。 

第十一條  各班導師擔任導師工作，有優異成績表現者，由學生事務處(校務處)

於每學年度結束時，列舉事實，簽請校長獎勵。 

第十二條 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，陳校長核定後實施。  



 

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

導師遴選要點 
 

第一條：依據教師法第十七條、及本校教師聘約第三條訂定之。 

第二條：凡本校專任(含代課)教師，除有本辦法第三條第 5款第 9目情形外，均

有義務兼任導師職務。 

第三條：為達導師遴選公正、公平、公開之目的，特成立「導師遴選委員會」(

以下簡稱本會)協助辦理相關業務。 

一、本會置委員 10人，由學務主任、教務主任、主任輔導教師、人事主任、

教學組長、教師會代表 1 人、 專任教師代表 1 人及各年級導師代表各

1人組成，由學務主任擔任召集人，設執行秘書 1人，由訓育組長擔任

；以上代表每任 1年，均為無給職。 

二、本會決議事項，應經本會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，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

上決議通過，方可定案。 

三、本會任務： 

    (一)遴選新學年(學期)或臨時出缺導師。 

    (二)審查申請免兼任導師職務事項。 

四、會議：以每學年召開 1次為原則，如遇人事更動、出缺或爭議時得召開

臨時 會議，討論因應之。會議時，由學務主任擔任主席，如有其他原

因，由委員互推 1人為主席。 

五、遴選原則： 

(一)兼任導師以 3年為 1期，由一年級帶至三年級畢業為原則。 

(二)自願兼任導師職務者得優先聘任。 

(三)各科科主任及教學研究會有義務協助推薦該科(含學科)專任教師

擔任導師之職務，並以推薦該科(含學科)員額二分之一為原則。 

(四)如人數超過班級數時，依積分排序，以積分較高者優先聘任之。 

(五)新進教師進校第 1年除兼任行政職務外，應兼任導師。 

(六)若因教務處課程安排需要，必要兼任(或免兼)導師時，最優先處理

。 

(七)出任班級安排之權責以學務處、教務處需求為主，並依各科(含學

科)推薦教師之專業屬性適當安排出任之班級。 

(八)導師人數不足時，由本會依下列方式計分排序，以積分較低者優先

聘任之。 

積分計算方式以服務本校(含進修學校)起算之服務年資加兼職分

數： 

1.兼任處室主任、秘書、員生社理事主席、教師會理事長滿一學

年，其積分為 3分，1學期 1.5分。 

2.兼任組長、科主任、科召集人、導師滿一學年 1學年，其積分

為 2分，1學期 1分。 

3.積分相同時，由以下原則依序產生： 

(1)未曾兼任導師者。 

(2)未曾兼任行政者。 



(3)兼任導師年資較低者。 

(4)兼任行政年資較低者。 

(5)服務年資較低者。 

(6)年紀較輕者。 

(九)具有下列條件之一者經本會審查通過，得依順序長期或定期免兼導

師職務： 

1.重大慢性疾病，危及健康或不便行動，有公立醫院証明者。 

2.任教職 30年以上(或年滿 60歲)且在本校兼任導師或行政職務

合計 15年以上者。 

3.有未滿 3 歲子女，為顧及家庭需要，得申請延緩兼任導師 1

至 2年。 

4.其他特殊情形不適任導師職務者，得申請延緩兼任導師 1年。 

(十)定期免兼任導師者，於該項原因消失後應優先兼任導師。 

(十一)如因聘任導師名額不足時，前述之教師仍應受聘擔任導師。 

六、遴選流程： 

(一)每年 5月中旬由召集人統籌發送教師填寫意願調查表、年資調查表

，並於 6月 20日前收訖。 

(二)7月 1日前教務處依各科員額，提出各科導師所需配額草案。 

(三)7月 15日前召開會議，依本辦法決議人選，並公布名單。 

(四)自願擔任導師人數如不足，所需之缺額則依本實施要點，公告導師

年資積分一覽表，就現有專任教師中依積分高低排定名單，依序遴

聘。 

第四條：導師如遇產假、婚假、連續三天以上之喪假及公假、七天以上病假(有

公立醫院證明)所產生之代理導師職務，由學務處依下列原則安排代理

導師： 

(一)導師得自行覓妥該班之代理導師。 

(二)導師無法自覓代理人時，則由學務處協調任教該班之專任教師代理

，如情況特殊(如該班專任教師均為導師或兼任行政工作教師)，則

由學務處徵求其他專任教師擔任。 

第五條：教師對本會之決議有異議時，得於名單公布後 3 個工作天內(含本日)

向本會召集人提出書面申訴，召集人應於收到申訴表後 3 個工作天內(

含本日)召開會議處理。 

第六條：導師名單確定後，送請學校依行政程序聘任之。 

第七條：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，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 



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○○○學年度 

教師兼任導師意願調查表 

 
□ 自願兼任導師職務 

 

□ 不克兼任導師職務 

符合導師遴選辦法第 3條第 5款第 9目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

其他因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◎服務年資積分表 

 學年 學期 積分 

服務本校    

兼任處室主任、秘書

、員生社理事主席、

教師會理事長滿一學

年，其積分為 3 分，

一學期 1.5分。 

   

兼任組長、科主任、

科召集人、導師滿一

學年，其積分為 2分，

一學期 1 分。 

   

積分合計：  

 

 

 

科別：             教師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

